
书书书

附
件
１

２
０
１
３
年
第
三
批
取
消
和
下
放
管
理
层
级
的
行
政
审
批
项
目
目
录

（
共
计
８
６
项
）

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１
事
业
单
位
法
人
年
检

省
编
办
所
属
事
业
单

位
登
记
管
理
局

取
消

２
余
热
余
压
发
电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除
燃
煤
热
电
项
目
外
的
其
余
热
电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４
风
电
站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５
其
余
一
般
煤
炭
开
发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６
非
国
省
道
、
非
跨
市
的
一
级
公
路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７
除
跨
海
湾
、
跨
境
、
跨
大
江
大
河
（
通
航
段
）
的
项

目
外
的
独
立
公
路
桥
梁
、
隧
道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８
千
吨
级
以
下
通
航
建
筑
物
、
千
吨
级
以
下
非
深
水
内

河
码
头
项
目
核
准
；
非
跨
市
的
内
河
航
道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—３—



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９

高
档
房
地
产
开
发
建
设
项
目
核
准
（
别
墅
性
质
的
高

档
住
宅
及
度
假
村
、
单
位
面
积
建
筑
造
价
高
于
当
地

一
般
民
用
住
宅
、
写
字
楼
一
倍
以
上
）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１
０

在
大
江
大
河
（
三
级
以
下
通
航
段
）
上
建
设
的
城
市

公
路
桥
梁
、
隧
道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１
１

国
家
重
点
风
景
名
胜
区
、
国
家
自
然
保
护
区
、
全
国

重
点
文
物
保
护
单
位
区
域
内
总
投
资
５
０
０
０
万
元
以

下
、
３
０
０
０
万
元
及
以
上
的
旅
游
开
发
和
资
源
保
护

项
目
核
准
；
世
界
自
然
和
文
化
遗
产
保
护
区
内
总
投

资
３
０
０
０
万
元
以
下
的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１
２

省
级
风
景
名
胜
区
、
省
自
然
保
护
区
、
省
重
点
文
物

保
护
单
位
区
域
内
总
投
资
３
０
０
０
万
元
及
以
上
的
旅

游
开
发
和
资
源
保
护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１
３

５
万
平
方
米
以
上
的
普
通
房
地
产
开
发
建
设
项
目
核

准
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
资
主
管
部
门

下
放
至
县
级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１
４

《
外
商
投
资
产
业
指
导
目
录
》
中
有
中
方
控
股
（
含

相
对
控
股
）
要
求
的
总
投
资
（
含
增
资
）
３
亿
美
元

以
下
鼓
励
类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、
１
亿
美
元

及
以
上
的
鼓
励
类
项
目
，
由
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管

部
门
核
准
；
１
亿
美
元
以
下

的
鼓
励
类
项
目
，
由
县
级
人
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管
部
门
核
准
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１
５

１
万
亩
以
下
的
开
荒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委
托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
主
管
部
门
核
准

１．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２．
需
报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备
案

１
６

液
化
石
油
气
接
收
、
存
储
设
施
项
目
（
不
含
油
气

田
、
炼
油
厂
的
配
套
项
目
）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委
托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
主
管
部
门
核
准

１．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２．
需
报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备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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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１
７

非
跨
市
的
输
油
管
网
（
不
含
油
田
集
输
管
网
）
项
目
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委
托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
主
管
部
门
核
准

１．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２．
需
报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备
案

１
８

非
跨
市
的
输
气
管
网
（
不
含
油
田
集
输
管
网
）
项
目
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委
托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
主
管
部
门
核
准

１．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２．
需
报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备
案

１
９

企
业
投
资
的
造
纸
项
目
备
案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按
隶
属
关
系
，
分
别
由
设
区

市
和
县
级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
管
部
门
实
行
属
地
备
案
管
理

属
于
“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
录
》
以
外
的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”

项
目
子
项

２
０

企
业
投
资
的
焦
炭
项
目
备
案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按
隶
属
关
系
，
分
别
由
设
区

市
和
县
级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
管
部
门
实
行
属
地
备
案
管
理

属
于
“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
录
》
以
外
的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”

项
目
子
项

２
１

企
业
投
资
的
玻
璃
项
目
备
案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按
隶
属
关
系
，
分
别
由
设
区

市
和
县
级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
管
部
门
实
行
属
地
备
案
管
理

属
于
“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
录
》
以
外
的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”

项
目
子
项

２
２

企
业
投
资
的
铜
冶
炼
项
目
备
案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按
隶
属
关
系
，
分
别
由
设
区

市
和
县
级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
管
部
门
实
行
属
地
备
案
管
理

属
于
“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
录
》
以
外
的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”

项
目
子
项

２
３

企
业
投
资
的
铁
合
金
项
目
备
案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按
隶
属
关
系
，
分
别
由
设
区

市
和
县
级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
管
部
门
实
行
属
地
备
案
管
理

属
于
“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
录
》
以
外
的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”

项
目
子
项

—５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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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２
４

企
业
投
资
的
烧
碱
项
目
备
案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按
隶
属
关
系
，
分
别
由
设
区

市
和
县
级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
管
部
门
实
行
属
地
备
案
管
理

属
于
“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
录
》
以
外
的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”

项
目
子
项

２
５

企
业
投
资
的
电
石
项
目
备
案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按
隶
属
关
系
，
分
别
由
设
区

市
和
县
级
人
民
政
府
投
资
主

管
部
门
实
行
属
地
备
案
管
理

属
于
“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
录
》
以
外
的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”

项
目
子
项

２
６

企
业
所
属
的
高
等
学
校
新
校
区
建
设
项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取
消

１．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２．
对
取
消
的
投
资
审
批
项
目
，
国

土
资
源
、
环
保
、
安
全
生
产
监
管
等

有
关
部
门
要
切
实
履
行
职
责
，
加
强

监
管
，
投
资
主
管
部
门
通
过
备
案
发

现
不
符
合
国
家
有
关
规
划
和
产
业
政

策
要
求
的
投
资
项
目
，
要
通
知
有
关

部
门
和
机
构
，
在
职
责
范
围
内
依
法

采
取
措
施
，
予
以
制
止

３．
实
行
属
地
备
案
管
理

２
７

外
商
投
资
除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录
（ ２
０
１
３

年
本
）》
规
定
需
核
准
的
项
目
外
，
《
外
商
投
资
产
业

指
导
目
录
》
中
的
允
许
类
项
目
、
没
有
中
方
控
股

（
含
相
对
控
股
）
要
求
的
鼓
励
类
项
目
核
准

省
、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投
资
主
管
部
门

取
消

１．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２．
对
取
消
的
投
资
审
批
项
目
，
国

土
资
源
、
环
保
、
安
全
生
产
监
管
等

有
关
部
门
要
切
实
履
行
职
责
，
加
强

监
管
，
投
资
主
管
部
门
通
过
备
案
发

现
不
符
合
国
家
有
关
规
划
和
产
业
政

策
要
求
的
投
资
项
目
，
要
通
知
有
关

部
门
和
机
构
，
在
职
责
范
围
内
依
法

采
取
措
施
，
予
以
制
止

３．
按
规
定
实
行
备
案
管
理

—６—



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２
８

企
业
境
外
投
资
中
，
除
涉
及
敏
感
国
家
或
地
区
、
敏

感
行
业
的
项
目
外
，
中
方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的
项

目
核
准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取
消

１．
属
于
“
权
限
内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２．
对
取
消
的
投
资
审
批
项
目
，
国

土
资
源
、
环
保
、
安
全
生
产
监
管
等

有
关
部
门
要
切
实
履
行
职
责
，
加
强

监
管
，
投
资
主
管
部
门
通
过
备
案
发

现
不
符
合
国
家
有
关
规
划
和
产
业
政

策
要
求
的
投
资
项
目
，
要
通
知
有
关

部
门
和
机
构
，
在
职
责
范
围
内
依
法

采
取
措
施
，
予
以
制
止

３．
由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备
案
管
理

２
９

余
热
余
压
发
电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核
准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经
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０

除
燃
煤
以
外
的
热
电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核
准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经
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１

《
外
商
投
资
产
业
指
导
目
录
》
中
有
中
方
控
股
（
含

相
对
控
股
）
要
求
的
总
投
资
（
含
增
资
）
小
于
３
亿

美
元
的
鼓
励
类
外
商
投
资
技
术
改
造
项
目
核
准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核
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２

外
商
投
资
除
《
政
府
核
准
的
投
资
项
目
目
录
（ ２
０
１
３

年
本
）》
规
定
需
核
准
的
项
目
外
，
《
外
商
投
资
产
业

指
导
目
录
》
允
许
类
项
目
和
无
中
方
控
股
要
求
的
鼓

励
类
项
目
核
准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取
消

１．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
目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２．
由
各
级
经
济
信
息
化
部
门
实
行

备
案
管
理

３
３

焦
炭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
案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４

玻
璃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
案
”
项
目
子
项

—７—



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３
５

铜
冶
炼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
案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６

铁
合
金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
案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７

烧
碱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
案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８

电
石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
案
”
项
目
子
项

３
９

造
纸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案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、
县
级
人
民

政
府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部
门

属
于
“
企
业
技
术
改
造
投
资
项
目
备

案
”
项
目
子
项

４
０

计
算
机
信
息
系
统
集
成
项
目
经
理
资
质
认
定

省
经
济
和
信
息
化
委

取
消
部
门
认
定
，
转
移
到
有

关
行
业
协
会

４
１

煤
炭
生
产
许
可

省
煤
炭
局

取
消

４
２

煤
炭
经
营
资
格
许
可

省
煤
炭
局

取
消

４
３

民
办
非
学
历
高
等
教
育
机
构
校
长
核
准

省
教
育
厅

取
消

属
于
“
民
办
非
学
历
高
等
教
育
机
构

设
立
、
分
立
、
合
并
、
变
更
、
终
止

审
批
”
项
目
子
项

４
４

法
律
规
定
自
批
准
之
日
起
即
具
有
法
人
资
格
的
社
会

团
体
及
其
设
立
分
支
机
构
、
代
表
机
构
备
案

省
民
政
厅

取
消

４
５

全
省
性
社
会
团
体
分
支
机
构
、
代
表
机
构
设
立
登
记

省
民
政
厅

取
消

属
于
“
省
属
社
会
团
体
及
其
分
支
机

构
、
代
表
机
构
的
成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
销
登
记
”
项
目
子
项

４
６

全
省
性
社
会
团
体
分
支
机
构
、
代
表
机
构
变
更
登
记

省
民
政
厅

取
消

属
于
“
省
属
社
会
团
体
及
其
分
支
机

构
、
代
表
机
构
的
成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
销
登
记
”
项
目
子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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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４
７

全
省
性
社
会
团
体
分
支
机
构
、
代
表
机
构
注
销
登
记

省
民
政
厅

取
消

属
于
“
省
属
社
会
团
体
及
其
分
支
机

构
、
代
表
机
构
的
成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
销
登
记
”
项
目
子
项

４
８

城
市
供
水
经
营
许
可

省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住

房
城
乡
建
设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４
９

房
地
产
开
发
企
业
三
级
资
质
审
批

省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住

房
城
乡
建
设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房
地
产
开
发
企
业
二
级
、
三

级
及
省
直
暂
定
资
质
审
批
”
项
目
子

项

５
０

供
热
规
模
８
０
０
万
平
方
米
以
下
供
热
经
营
许
可

省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住

房
城
乡
建
设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供
热
经
营
许
可
”
项
目
子
项

５
１

房
地
产
估
价
机
构
三
级
资
质
核
准

省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住

房
城
乡
建
设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属
于
“
房
地
产
估
价
机
构
二
级
、
三

级
资
质
核
准
”
项
目
子
项

５
２

国
内
普
通
货
船
建
造
登
记

省
交
通
运
输
厅

取
消

５
３

船
舶
国
籍
证
书
核
发

省
交
通
运
输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地
方
海
事
管

理
机
构

５
４

占
用
农
业
灌
溉
水
源
、
灌
排
工
程
设
施
审
批

省
水
利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水
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５
５

蓄
滞
洪
区
避
洪
设
施
建
设
审
批

省
水
利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水
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５
６

在
洪
泛
区
、
蓄
滞
洪
区
内
建
设
非
防
洪
建
设
项
目
的

洪
水
影
响
评
价
报
告
审
批

省
水
利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水
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５
７

在
江
河
、
湖
泊
新
建
、
改
建
或
者
扩
大
排
污
口
审
查

省
水
利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水
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５
８

主
要
农
作
物
品
种
审
定

省
农
业
厅

取
消
部
门
审
定
，
转
由
省
农

作
物
品
种
审
定
委
员
会
审
定

—９—



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５
９

新
选
育
蚕
品
种
的
审
定

省
农
业
厅

取
消
部
门
审
定
，
转
由
省
蚕

品
种
审
定
委
员
会
审
定

６
０

农
业
野
生
植
物
（
国
家
一
级
）
采
集
初
审

省
农
业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农

业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
６
１

国
有
林
场
林
木
采
伐
作
业
设
计
审
批

省
林
业
厅

取
消

６
２

境
外
就
业
职
业
机
构
资
格
认
定

省
商
务
厅

取
消

与
“
对
外
劳
务
合
作
经
营
资
格
核

准
”
项
目
整
合
为
一
项
行
政
许
可

６
３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的
鼓
励
类
、
允
许
类
外
商
投

资
企
业
的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（
国
家
有
专
项

规
定
的
除
外
）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６
４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城
市
规
划
服
务
企

业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６
５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光
盘
复
制
生
产
企

业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６
６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道
路
运
输
（
旅
客

运
输
除
外
）
企
业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６
７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非
出
境
游
旅
行
社
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６
８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建
筑
工
程
设
计
企

业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６
９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建
筑
企
业
设
立
、
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—０１—



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７
０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跨
区
域
（
省
内
）

批
发
和
零
售
店
铺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７
１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建
筑
工
程
服
务
企

业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７
２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汽
车
品
牌
销
售
企

业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７
３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出
口
采
购
中
心
设
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７
４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广
告
企
业
设
立
、
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７
５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会
议
展
览
企
业
设
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７
６

总
投
资
３
亿
美
元
以
下
外
商
投
资
独
立
法
人
研
发
中

心
设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７
７

自
由
进
出
口
技
术
合
同
登
记

省
商
务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商

务
主
管
部
门

７
８

经
营
性
互
联
网
文
化
单
位
延
续
许
可

省
文
化
厅

取
消

属
于
“
设
立
经
营
性
互
联
网
文
化
单

位
审
批
”
项
目
子
项

７
９

社
会
资
本
（
不
含
外
资
）
举
办
的
各
类
三
级
医
疗
机

构
设
置
审
批

省
卫
生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卫

生
行
政
部
门

属
于
“
医
疗
机
构
（
中
外
合
资
合
作

机
构
除
外
）
设
置
审
批
”
项
目
子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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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项
　
目
　
名
　
称

实
施
机
关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　
注

８
０

医
疗
广
告
证
明
核
发

省
卫
生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卫

生
行
政
部
门

８
１

互
联
网
医
疗
保
健
信
息
服
务
审
批

省
卫
生
厅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卫

生
行
政
部
门

８
２

保
健
食
品
广
告
审
查

省
食
品
药
品
监
管
局
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府
食

品
药
品
监
管
部
门

８
３

食
品
生
产
许
可

省
食
品
药
品
监
管
局

逐
步
下
放
至
设
区
市
人
民
政

府
食
品
药
品
监
管
部
门

８
４

由
政
府
出
资
帮
助
修
缮
的
非
国
有
省
级
文
物
保
护
单

位
的
转
让
、
抵
押
或
者
改
变
用
途
许
可

省
文
物
局

取
消

８
５

一
级
地
震
安
全
性
评
价
人
员
注
册
申
请
的
受
理
和
初

审
省
地
震
局

取
消

８
６

二
级
地
震
安
全
性
评
价
人
员
执
业
资
格
核
准

省
地
震
局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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